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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月 10日 14点 00 分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5月 10日至 2022年 5月 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具体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二路 19 号劲嘉

科技大厦 11 楼）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主持人：董事长姚培武先生 

一、宣读参加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人数、持有和代表

的股份数； 

二、宣布会议开幕； 

三、宣读《会议须知》； 

四、进入会议议程； 

（一）宣读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俞其兵 

2.02 张柏忠 

2.03 姚培武 

2.04 张国明 

2.05 候英兰 

2.06 何文进 

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郜卓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为便于材料使用，议程议案等落款日期均使用会议召开当日日期 
3 

3.02 包新民 

3.03 胡家斌 

4.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01 郑钢 

4.02 陈锋平 

 

（二）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发言； 

（三）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四）计票、监票（清点、统计现场表决票数并上传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暂时休会；从该公司信息服务平台下载现场与网络投票合并结果后复会）； 

（五）宣布全部表决结果； 

（六）宣读会议决议； 

（七）律师发表书面意见，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与会董事签署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五、宣布会议闭幕，散会。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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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依法行使股东职权，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制

定以下会议须知。 

一、会议的组织方式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2、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为2022年5月5日下午3: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上述人员和董事会邀请参会的人员外，

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士入场。  

3、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会议的表决方式  

1、出席此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股东及其代理人在大会主持人安排下对决

议事项进行表决。  

4、本次会议由两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与见证律师一起，进行计票和监票，并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三、要求和注意事项  

1、发言股东应当向大会秘书处登记。以办理发言登记的先后为发言顺序。股东

发言经会议主持人指名后到指定发言席发言。  

2、股东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阐述观点和建议。每位股东发

言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五分钟。  

3、进行股东大会表决时，股东不得进行大会发言。  

4、大会召开期间，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

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日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为便于材料使用，议程议案等落款日期均使用会议召开当日日期 
5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保障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认真履行职责、高效地行使职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提议，公司拟定公司新一届（即第五届，下同）董事

会董事、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如下： 

一、董事薪酬 

1、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为 15 万元（含税）/年，按照实际任职期

间计算，按月发放。 

2、在公司担任行政职务或分管业务（经公司授权管理）的非独立董事，其薪酬

构成和绩效考核按其所任具体职务、职责及所管理业务的薪酬标准执行。未在公司担

任行政职务或未分管公司具体业务、公司未对其单独进行授权的非独立董事无薪酬。 

董事所任职务属于公司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经公司授权管理的人

员）或公司任命的经营团队人员，实行绩效年薪制，其薪酬以其最高职务与岗位、业

务的责任，按照《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团队业绩奖励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考核标准进行考核和执行，兼职不重复计算；其他非独立董事薪酬按其所在任职单位

的《薪酬管理制度》进行薪酬考核和执行。 

3、第五届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薪酬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当选之日起开始按实

际任职期间计算，每年的具体薪酬金额将在当年年底确定，并在公司当年的年度报告

中披露。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行

使其他职责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二、监事薪酬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构成和绩效考核按监事所任岗位所管理业务的薪

酬标准执行。 

2、在公司担任职务或具体岗位工作（经公司授权管理）的监事，按其所在公司

任职的最高职务与岗位、业务的责任确定薪酬标准考核和执行，属于公司任命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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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人员的，实行绩效年薪制。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按其所在公司任职的最高行政职务与岗位责任确定薪酬标准考核和执行，兼职不重复

计算。 

未担任公司其他具体岗位工作或其他业务，公司未对其单独进行其他授权的监事

会主席，年度津贴标准为 15万元（含税）/年；津贴按照实际任职期间计算，按月发

放。未在公司担任其他具体岗位工作或其他业务，公司未对其单独进行其他授权的其

他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3、在公司领薪的第五届监事薪酬自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当选之日起开始按实

际任职期间计算，每年的具体薪酬金额将在当年年底确定，并在公司当年的年度报告

中披露。监事出席公司监事会、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行使其他职责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三、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1、公司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以其最高职务按照公司规定的考核标准进行考

核和执行，兼职不重复计算。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绩效年薪制，其基本薪酬根据工

作岗位、职责、综合素质、管理能力，及市场薪酬调研数据等因素综合确定；业绩奖

励主要考虑公司的经济效益以及高管人员围绕公司经营完成自己工作目标的效率和

质量按照《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团队业绩奖励办法》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

确定。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薪酬分 12个月按月发放；业绩奖励根据每季度年化净

资产收益率达到的不同比例情况，按季度分段提取发放业绩奖励，年度进行综合考核

兑现。集团财务管理部、人力资源部根据业绩奖励对象职务级别、任职时间、绩效考

核结果等，拟定业绩奖励对象可分配的奖励额度，报公司总裁办公会、董事会薪酬委

员会审批后发放。 

3、公司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自当选之日起开始，按实际任职期间计算，每

年的具体薪酬金额将在当年年底确定，并在公司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予审议。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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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启动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经向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

数 3%以上的股东收集对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的提名后，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慎核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俞其兵先生、张柏忠先生、姚培武先生、张国

明先生、候英兰女士、何文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

历见附件）。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公司董事会对届满离任的第四届非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及董事会规

范运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董事会特向董事凌根略先生在任董事期间对公司

所做出的辛勤努力和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四届

董事会成员仍需继续履行董事职责至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一届董事产生之日起，方自

动卸任。换届后新当选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予审议。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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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 俞其兵个人简历： 

俞其兵，男，1965 年 11月出生，专科学历，工程师。历任宁波市利华制衣厂厂

长；永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宁波旗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宁波旗滨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旗滨投资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旗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

事长兼总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 

（2） 张柏忠个人简历： 

张柏忠，男,1965年 2月生，大专学历，工程师。历任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

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兼工程玻璃事业部总裁，副总裁兼平板玻璃事业部总裁；旗

滨集团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兼总裁；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兼总裁。 

（3） 姚培武个人简历： 

姚培武，男，1964 年 12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历任萍乡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科员、资产管理科科长、财务管理科科长、副主任会计师，安

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

任，任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兼董事会秘书、董事长兼董事会秘

书；现任公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 

（4） 张国明先生个人简历： 

张国明，男，1978 年 1 月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内审师、国际

信息系统审计师。历任顺达电脑厂物控员，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集团审计部审计员，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集团审计部项目经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企业风险控制部顾

问、高级顾问、经理，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内控部经理、集团财务管理部

经理、深圳南玻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新旗滨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主

任；旗滨集团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兼财务总监；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兼财务总监。 

（5） 候英兰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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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英兰，女，1962 年 11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大专学历。1985 年毕业于中国耀华职工大学玻璃工艺专业，1993 年毕业于中

国耀华职工大学玻璃企业管理专业；1986年至 2002 年任中国耀华玻璃集团公司技术

中心第一研究室主任；2003年至 2009 年任秦皇岛耀华玻璃股份公司总工程师；2009

年 11 月入职旗滨集团，担任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漳州旗滨玻璃副总经理、公司

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6） 何文进先生个人简历： 

何文进，男,1970年 4月出生，英国爱丁堡赫瑞瓦特大学国际银行及金融研究硕

士和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曾任德国曼内斯曼德马格，西门子和通用汽车担任经

理，高级经理和总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副总裁；建投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兼任建投拓安(安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SGDPHAMRA（法国 SGD 药用

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上述 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担任董事的资

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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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启动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经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

行的股份总数 1%以上的股东收集对第五届独立董事的提名后，公司将进行董事会换

届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慎核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郜卓先生、包新民先生、胡家斌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已作

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公司董事会对届满离任的第四届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及董事会规范

运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独立董事林楚荣先生、郑立新先生在任期间恪尽职

守、勤勉尽责，敬业精业，为公司的快速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董事会在此特对两位

独立董事 6年来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公司股东大会改选出新一届董事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仍需依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董事职务。换届后新当选独立董事的董事任期自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予审议。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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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郜卓先生个人简历： 

郜卓，男，1963 年 9 月出生，会计学博士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会员。曾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股改办副主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

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国家会计学院兼职教授、中央财经大学

客座教授、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特聘教授、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郜卓先生与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郜卓先生符合以会

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 

（2）包新民先生个人简历： 

包新民，男，1970 年 12月出生，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中国国

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宁波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副经理，宁波海跃税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总经理，现任宁波正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包新民先生与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胡家斌先生个人简历： 

胡家斌，男，1971 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历

任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结构设计工程师，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新型房屋事业部部长，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兼深圳市凯盛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胡家斌先生与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上述 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担任独立董事的

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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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启动了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经向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

数 3%以上的股东收集对第五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提名后，公司将进行监事会换届选

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2名。经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审慎提名，同意将郑钢先生、陈锋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候选人已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四届

监事会成员仍需继续履行监事职责至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新一届监事产生之日起，方

自动卸任。新当选监事将与职工监事王立勇先生（2022 年 4 月 15 日当选）共同组成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新一届的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予审议。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日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为便于材料使用，议程议案等落款日期均使用会议召开当日日期 
13 

 

附件: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 郑钢个人简历： 

郑钢，男，1958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经济师。1983 年毕业

于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机械专业，2004 年结业于湖南大学 MBA 工商管理专业。1975 年

至 2006年就职于湖南株洲玻璃厂（株洲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宣传部副部长、团

委书记、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浮法玻璃分厂厂长、经营副厂长；株洲光明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株洲光明浮法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2006 年至

2015 年任公司副总经理、审计监察部总经理、董事长办公室总经理、株洲事业部总

经理；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审计总部副总经理兼任玻璃审计部总经理；现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 

（2） 陈锋平个人简历： 

陈锋平，男，1982 年 3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中级工程师。2002-2008 年历任宁波永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员、宁波永大集团泰

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2009-2010年历任漳州旗滨置业有限公司（已更名

为：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工室副总工、漳州区域副总经理、总经

理；现任福建旗滨集团东山区域公司总经理、公司监事。 

上述 2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担任监事

的资格条件。 

 

 


